
附件1

涉侨人文地理实体命名申报表

推荐单位：

	申请人填写
	命名名称
	
	建设年代

（时间）
	

	
	地理实体类别
	口桥梁   口公路   口隧道   口码头   口教学楼   口实验楼

口乡村道路     口公园     口纪念堂馆     口文化广场

口医院门诊楼    口图书馆    口养老院    口体育馆

	
	
	

	
	
	

	
	位置
	南安市                   乡镇（街道）                 村（居）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建筑高度
	（m）
	建筑层数
	层  

	
	主体材料
	口砖  口石  口木
口水泥 口混凝土
口钢材 口其他
	现使用功

能或状况
	口商业 口居住 口办公
口闲置 口展览 口纪念
口其他

	
	
	
	
	

	
	
	
	
	

	
	质量情况
	口完好  口基本完好  口一般损坏  口严重损坏  口即将灭失

	
	权属情况及所有权人意见
	属于什么性质（国有口 集体口 个人口 其他口），产权是否纠纷，属什么人所有等情况




本人已知晓作为保护责任人的权利义务，同意该地理实体拟命名名称，本人将履行保护责任人责任。





                             所有权人（盖章）：

	
	
	

	
	
	

	
	
	

	
	
	

	
	
	

	
	
	

	
	
	

	
	
	

	
	
	

	
	
	

	
	
	

	
	
	

	
	
	

	
	
	

	
	
	

	推荐单位填写
	地理实体简介
	（具有哪些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与华侨活动的关联性，命名含义等。）

	
	
	

	
	
	

	
	
	

	
	
	

	
	地理实体所在

村（社区）意见
	              单位（签章）：



	
	
	

	
	
	

	
	地理实体所在乡镇（街道）意见
	              单位（签章）：



	专家论证意见
	

	
	

	
	

	社会公示情况
	

	
	

	
	

	职能部门初步

审查情况
	              单位（签章）：



	
	

	
	

	批准情况
	

	
	

	
	

	填表说明：职能部门初步审查由地名命名主管部门（民政局）按照地理实体分类征求各主管部门意见，其他未明确分类的由市民政局、市侨务办、侨联初审，专家论证、社会公示由民政局、市侨务主管部门组织并汇总情况；最后由南安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向社会公布。   



